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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株洲宏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或“金杜”）接受株洲宏达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或“宏达电子”）委托，作为其本次发行

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律师已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

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和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

和律师工作报告》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事宜于 2016 年 9

月 22 日出具了《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为株洲宏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北京

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为株洲宏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此后，

本所就《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出具日后发行人发生的相关变化及补充、

说明或更正，出具了《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株洲宏达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

见书》”）。 

本所现就发行人自 2016 年 12 月 19 日《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后一日至

本《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株洲宏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出具之日发生的相关变化及补充、说明或更正，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书》、

《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本所在《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声明和假

设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定义、术语和简称除

另有所指外，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的表述一致。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依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编制和落实了查验

计划，亲自收集证据材料，查阅了按规定需要查阅的文件以及北京金杜（成都）律

师事务所认为必须查阅的其他文件。在公司保证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要

求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提供给本所的文件

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并无隐瞒记载、虚假陈述和重大遗漏之处，

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的基础上，本所合理、充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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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了包括但不限于面谈、书面审查、实地调查、查询、复核等方式进行了查验，

对有关事实进行了查证和确认。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

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

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

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仅就与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且仅根据现行中国

法律发表法律意见，并不依据任何中国境外法律发表法律意见，其中涉及到必须援

引境外法律的，均引用发行人境外律师提供的法律意见。本所不对有关会计、审计

及资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告、

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某些数据和结论进行引述时，已履行了必要的注意义

务，但该等引述并不视为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

默示保证。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本所同意发行人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

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上市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

同上报，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所同意发行人在其为本次发行上市所制作的《招

股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照中国证监会的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相关

内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金杜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补充法

律意见如下： 

一、 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实质条件 

根据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株洲宏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2015 年度及 2016 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众会字（2017）第 9001

号）（以下简称“《审计报告》”）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人 2014 年、2015 年及 2016

年（以下简称“报告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4,451.94 万元、18,581.57 万元及 19,491.41 万元（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发

行人具有持续盈利能力，且财务状况良好。 

根据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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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2017）第 9005 号）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人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和相关规定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与财务报表相关的有效的

内部控制。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仍符合《法律意见书》所述

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其他各项实质条件。 

二、 发行人的设立 

2017 年 1 月 24 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出具《关于确认株洲宏达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历史沿革相关事项的批复》（湘政函[2017]5 号），“原则同意株洲市人民政府

对宏达电子股本演变过程相关事项的核实意见。宏达电子由株洲宏达电子有限公司

（原株洲市无线电十厂以实物出资、香港怡利企业公司以货币出资设立）整体变更

设立。原株洲市无线电十厂改制、国有资产转让履行的审批程序符合当时相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规定，国有资产转让行为真实有效。宏达电子股权清晰，不存在因国有

资产转让而产生的重大权属纠纷和风险隐患。”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关于无线电十厂改制、国有资产转让及

其股权合法、清晰已取得湖南省人民政府的确认。 

三、 发起人、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发起人的情况发生如下变化： 

1. 自然人发起人 

自然人发起人王建平的住所地址变更至广州市天河区，变更后，其相关情况如

下： 

序号 发起人 国籍 身份证号 住所 备注 

1 王建平 中国 44252419670621xxxx 广州市天河区 
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 

 

2. 江汉资本 

2017 年 1 月 4 日，发起人江汉资本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

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943019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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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情况发生如下变

化： 

1. 其他关联方 

根据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书面说明并经核查，对发行人的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宏达电子及其子公司之外的其他公司的主要任职情况更

新如下： 

姓名 
在发行人的

职务 
兼职公司 兼职职务 

兼职公司与发行

人关系 

钟若农 董事长 株洲特焊 监事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控制的其他企业 

曾继疆 董事、总经理 -- -- -- 

贺全平 
董事、副总经

理 
-- -- -- 

靳海涛 董事 

前海方舟 
董事长/法

定代表人 
发行人的机构股东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

司 
董事 -- 

深圳市中新赛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 

深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 -- 

乐视影业（北京）有限

公司 
董事 -- 

深圳市前海新华电视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 
监事 -- 

苏州米粒影视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董事 -- 

前海母基金股权投资

（深圳）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发行人的机构股东

的控股股东 

杭州顺网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独立董事 --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 

高成 独立董事 -- -- -- 

欧阳祖友 独立董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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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龙 独立董事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

限公司 
独立董事 -- 

惠州龙为科技有限公司 监事 -- 

王大辉 监事会主席 湘宏房地产 监事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控制的其他企业 

余江丹 监事 -- -- -- 

袁坤阳 监事 -- -- -- 

曾琛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德沁资管 监事 -- 

湘东机械 监事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控制的其他企业 

钟少卿 副总经理 -- -- -- 

陈庚兰 财务总监 -- -- -- 

 

2.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说明、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上述兼

职情况并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的其他关联方主要包括： 

序号 关联方名称 与公司关系 

1 前海方舟 公司董事靳海涛担任执行董事的企业 

2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靳海涛担任董事的企业 

3 
深圳市中新赛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董事靳海涛担任董事的企业 

4 深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靳海涛担任董事的企业 

5 乐视影业（北京）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靳海涛担任董事的企业 

6 
苏州米粒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公司董事靳海涛担任董事的企业 

7 杭州顺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靳海涛担任独立董事的企业 

8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靳海涛担任董事的企业 

9 
前海母基金股权投资（深圳）有

限公司 
公司董事靳海涛担任执行董事的企业 



3-3-1-3-6 

10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独立董事徐友龙担任独立董事的企业 

11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独立董事徐友龙担任独立董事的企业 

12 国信财富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曾琛担任董事的

企业 

 

根据《审计报告》、相关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核查，2016 年 10 月，发行人向华

毅微波增资 73 万元，持股比例增至 51%，华毅微波由发行人联营企业（参股公司）

变更为发行人子公司；2016 年 11 月，发行人受让株洲特焊持有的株洲天微 51%

的股权，株洲天微由发行人同一控制下的关联企业变更为发行人子公司，故公司与

华毅微波和株洲天微之间的交易不再作为关联交易披露，对《律师工作报告》/“九、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二）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主要关联交易”部分，更新

如下： 

1. 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 

关联方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年 12月 31日 2014年 12月 31日 

其他应收款（万元） 

湘东机械 - - 6,226.98 

株洲特焊 - - 12,832.43 

贺全平 4.07 4.07 4.07 

钟少卿 5.00 5.00 7.94 

陈庚兰 3.15 1.90 0.86 

王大辉 1.00 1.00 1.77 

袁坤阳 2.91 - 1.97 

曾继疆 2.16 - - 

钟若农 2.12 - - 

曾琛 4.32 - - 

其他应付款（万元） 

曾继疆 - - 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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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若农 - - 94.10 

曾琛 - - 416.90 

贺全平 - - 9.97 

余江丹 - - 4.76 

 

2. 与关联方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14 年度 

交易金额 

（万元） 

2015 年度 

交易金额 

（万元） 

2016 年度 

交易金额 

（万元） 

湘东机械 采购设备 41.77 - 9.40 

株洲融兴

银行 

委托贷款 

手续费 
- - 3.42 

贷款利息支出 24.99 40.02 4.84 

存款利息收入   473.63 

 

五、 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主要财产情况发生如下

变化： 

（一） 对外投资 

对《律师工作报告》/“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九）对外投资”/“1.子公

司”部分，更新如下： 

1. 宏达微电子 

2016 年 10 月 8 日，宏达微电子召开股东会，审议并同意股东樊平将其持有宏

达微电子 5%的股权转让给李永峰。此次股权变更后，宏达微电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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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宏达电子 252.00 56.00 

2 樊平 175.50 39.00 

3 李永峰 22.50 5.00 

合计 450.00 100.00 

 

2017 年 2 月 8 日，宏达微电子取得变更登记后的《营业执照》。 

（二） 专利 

对《律师工作报告》/“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六）专利”部分，增加： 

序

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权利

人 
类别 申请日期 授权公告日 

1 ZL201620337113.5 
一种磁力线均

匀分布的磁环 

宏达 

磁电 

实用

新型 
2016-04-21 2016-11-23 

2 ZL201620805960.X 

钽电容器组装

生产线监控系

统 

湘怡

中元 

实用

新型 
2016-07-29 2017-02-01 

3 ZL201620796105.7 新型赋能槽 
湘怡

中元 

实用

新型 
2016-07-27 2017-02-01 

4 ZL201620796161.0 
双激光头打标

装置 

湘怡

中元 

实用

新型 
2016-07-27 2017-02-01 

5 ZL201620796162.5 
钽电容老炼夹

具机构 

湘怡

中元 

实用

新型 
2016-07-27 2017-02-08 

6 ZL201620796190.7 
新型搅拌浸渍

装置 

湘怡

中元 

实用

新型 
2016-07-27 2017-02-01 

7 ZL201620797817.0 湿式测量夹具 
湘怡

中元 

实用

新型 
2016-07-27 2017-02-01 

8 ZL201620799474.1 
条带自动化检

测装置 

湘怡

中元 

实用

新型 
2016-07-27 2017-02-01 

 

（三） 著作权 

对《律师工作报告》/“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部分，增加湘怡中元的一项

已登记的作品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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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登记号 产品名称 著作权人 创作完成时间 登记日期 

1  
国作登字

-2017-F-00358644 

湘怡中元

LOGO 
湘怡中元 2015-12-18 

2017-03-0

2 

 

（四） 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根据《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的确认，公司的主要生产经营设备包括机器设备和

电子设备等。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其子公司生产经营的主要设备情况

如下：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账面净值（元） 

1 半自动沾银机 1.00 1,327,614.72 

2 薄膜激光调阻机 1.00 934,157.03 

3 网络分析仪 1.00 820,512.80 

4 多功能测量设备 1.00 759,187.49 

5 X 光机 X-Ray 1.00 712,947.53 

6 厚膜激光调阻机 1.00 692,375.21 

7 片式钽电容组装机 1.00 653,845.64 

8 激光焊接机 1.00 607,920.23 

9 全自动 SMD 有机钽电容测试一体机 1.00 603,973.44 

10 片式钽电容阳极焊接机 1.00 547,008.09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主要财产权属

清晰，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主要财产系合法取得，不

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六、 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发

行人新增签署或新提供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上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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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购合同 

2016 年 11 月 29 日，湘怡中元与上海举一化工有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合

同编号：0161126），向其采购钽粉，合同金额为 1,879,000.00 元。 

2017 年 1 月 16 日，湘怡中元通过现场竞价方式，以人民币 13,187,941.08 元

的成交价竞得宁夏星日电子有限公司钽电容器生产线设备一批（根据《宁夏星日电

子有限公司拟处理部分钽电容生产线设备资产评估报告》（中通评报字[2016]205

号），标的资产为人民币 1,017.80 万元），并签订《拍卖成交确认书》（宁锦德

确[2017]001 号）。2017 年 2 月 15 日，湘怡中元与宁夏星日电子有限公司签订《产

权交易合同》（XR-201702-A-01）。根据发行人的说明，部分钽电容器生产线设

备已运抵湘怡中元。 

2. 销售合同 

2016 年 11 月 16 日，宏达电子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西安航空计算技术研

究所签订《军用电子元器件配套产品订货合同》（合同编号：GN20161115-HD），

向其销售钽电容器等，合同金额为 6,062,868.00 元。 

2016 年 11 月 24 日，宏达电子与中国航空无线电电子研究所签订《采购订货

合同》（合同编号：HHR16260），向其销售电容器，合同金额为 1,732,000.00

元。 

2016 年 12 月 16 日，宏达电子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研究院第八三五七研究所

签订《军用电子元器件配套产品订货合同》（合同编号：X8357S20161220），向

其销售钽电容器，合同金额为 1,920,000.00 元。 

七、 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董事会决议情况 

对《律师工作报告》/“十四、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

范运作”/“（三）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部分，增加： 

2017 年 2 月 23 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审议公司 2014 年度、2015 年度及 2016 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二）监事会决议情况 

对《律师工作报告》/“十四、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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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运作”/“（三）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部分，增加： 

2017 年 2 月 23 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审议公司 2014 年度、2015 年度及 2016 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八、 发行人的税务 

（一）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执行的税种、税率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提供的纳税申报表以及完税凭证，并经本所核查，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执行的主要税种及税率如下： 

纳税人 企业所得税 

发行人 15% 

湘怡中元 25% 

宏达膜电 25% 

宏达微电子 25% 

宏达磁电 25% 

宏达陶电 15% 

宏达电通 25% 

株洲天微 25% 

宏达恒芯 25% 

联恒科技 25% 

华毅微波 25% 

 

经本所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目前执行的主要税种及税率符合现行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二）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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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所得税优惠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三条的

规定，经国家相关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宏达陶电于 2016 年 12 月 6 日被湖南省科学技术厅、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

国家税务局、湖南省地方税务局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证书编号 GR201643000585），有效期为三年。 

2017 年 3 月 2 日，株洲陶电向荷塘区国税局办理了税收优惠备案。 

（三）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享受的政府补助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提供的相关财政补贴文件、进账单和记账凭证，对发

行人报告期内的财政补贴情况如下： 

补助项目 
2016 年度 

（万元） 

2015 年度 

（万元） 

2014 年度经济目标考核暨项目建设先进单位和个

人的补助 
- 11.00 

省百项重点新产品推进计划和百项专利转化推进计

划奖励项目 
- 10.00 

株洲市企业技术创新中心 - 10.00 

中小微企业补助 14.00 12.00 

专利保险补贴 1.34 0.20 

贯彻《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补助 - 2.00 

军品增值税退税 1,675.84 802.15 

军品退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 201.10 96.26 

应用示范专项补助 30.00 30.00 

(元器件)研发补助 71.50 75.00 

稳岗补贴 11.47 9.67 

个税返还 105.42 2.45 

税收奖励 3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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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外经贸资金补贴款 25.00 - 

创客空间补贴 130.00 - 

金属全密封片式固体电解质钽电容器产业化 30.00 - 

智能流程制造信息化 20.00 - 

THC 型高能混合钽电容器补贴 205.00 - 

进口贴息 9.61 - 

全钽电容器产业化 12.00 - 

技术转移交易补贴 5.40 - 

技能人才公共实训补贴 20.00 - 

创新创业投资补助 15.00 - 

高分子创新基金补贴 20.00 - 

CAK39H 补贴 20.00 - 

CAK39HE 型非固体电解质全钽电容器创新基金补

贴 
30.00 

- 

多层片式陶瓷电容器补贴 8.00 - 

先进钽电容纳米符合材料技术集成补贴 15.00 - 

片式固体钽电容器 30.00 - 

市场开拓费补贴 20.00 - 

瓷介电容器产业化 30.00 - 

科技三项经费 5.00 - 

重点发明维持费 0.11 - 

合计 2,790.79  1,060.73 

补助项目 
2014 年度 

（万元） 

生产线建设补助款 0.82 

超低 ESR 片式高分子固体电解质钽电容器研发拨

款 
50.00 

支持先进电子材料联合研究中心发展技术支持与研

发资金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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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补贴 10.00 

科技创新引导资金 23.00 

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 - 

(元器件)研发补助 120.00 

合计 223.82 

 

（四）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取得税务合法证明

情况  

1. 发行人 

根据荷塘区国税局于 2017 年 2 月 16 日出具的《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

截至 2017 年 2 月 16 日，宏达电子暂未有违法违章记录。根据荷塘区地税局于 2017

年 2 月 14 日出具的《证明》，宏达电子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今，模范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税收征管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依法纳税，其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法律

规定；依法办理纳税申报，暂未发现偷税、漏税、欠税、未按规定履行代扣代缴税

款义务或其他违反有关税收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情形，暂未出现因违反有关

税收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而被税务机关处罚的情形，与主管税务机关

暂未发生涉税争议。 

2. 湘怡中元 

根据天元区国税局于 2017 年 2 月 16 日出具的《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

湘怡中元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今暂未发现有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

的记录。根据天元区地税局于 2017 年 2 月 17 日出具的《证明》，湘怡中元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今，暂未因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而受到税务行政处罚的记录。 

3. 宏达陶电 

根据荷塘区国税局于 2017 年 2 月 16 日出具的《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

截至 2017 年 2 月 16 日，宏达陶电暂未有违法违章记录。根据荷塘区地税局于 2017

年 2 月 16 日出具的《证明》，宏达陶电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今，模范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税收征管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依法纳税，其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法律

规定；依法办理纳税申报，暂未发现偷税、漏税、欠税、未按规定履行代扣代缴税

款义务或其他违反有关税收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情形，暂未出现因违反有关

税收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而被税务机关处罚的情形，与主管税务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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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未发生涉税争议。 

4. 宏达磁电 

根据荷塘区国税局于 2017 年 2 月 16 日出具的《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

截至 2017 年 2 月 16 日，宏达磁电暂未有违法违章记录。根据荷塘区地税局于 2017

年 2 月 16 日出具的《证明》，宏达磁电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今，模范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税收征管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依法纳税，其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法律

规定；依法办理纳税申报，暂未发现偷税、漏税、欠税、未按规定履行代扣代缴税

款义务或其他违反有关税收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情形，暂未出现因违反有关

税收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而被税务机关处罚的情形，与主管税务机关

暂未发生涉税争议。 

5. 宏达膜电 

根据天元区国税局于 2017 年 2 月 16 日出具的《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

宏达膜电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今暂未发现有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

的记录。根据天元区地税局于 2017 年 2 月 17 日出具的《证明》，宏达膜电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今，暂未有因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而受到税务行政处罚的记录。 

6. 宏达微电子 

根据天元区国税局于 2017 年 2 月 16 日出具的《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

宏达微电子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今暂未发现有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

罚的记录。根据天元区地税局于 2017 年 2 月 17 日出具的《证明》，宏达微电子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今，暂未发现因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而受到税务行政处罚的记

录。 

7. 宏达恒芯 

根据荷塘区国税局于 2017 年 2 月 16 日出具的《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

截至 2017 年 2 月 16 日，宏达恒芯暂未有违法违章记录。根据荷塘区地税局于 2017

年 2 月 13 日出具的《证明》，宏达恒芯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今，模范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税收征管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依法纳税，其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法律

规定；依法办理纳税申报，暂未发现偷税、漏税、欠税、未按规定履行代扣代缴税

款义务或其他违反有关税收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情形，暂未出现因违反有关

税收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而被税务机关处罚的情形，与主管税务机关

暂未发生涉税争议。 

8. 宏达电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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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天元区国税局于 2017 年 2 月 16 日出具的《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

宏达电通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今暂未发现有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

的记录。根据天元区地税局于 2017 年 2 月 17 日出具的《证明》，宏达电通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今，暂未有因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而受到税务行政处罚的记录。 

9. 株洲联恒 

根据天元区国税局于 2017 年 2 月 16 日出具的《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

株洲联恒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今暂未发现有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

的记录。根据天元区地税局于 2017 年 2 月 17 日出具的《证明》，株洲联恒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今，暂未有因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而受到税务行政处罚的记录。 

10. 华毅微波 

根据荷塘区国税局于 2017 年 2 月 16 日出具的《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

截至 2017 年 2 月 16 日，华毅微波暂未有违法违章记录。根据荷塘区地税局于 2017

年 2 月 16 日出具的《证明》，华毅微波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今，模范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税收征管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依法纳税，其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法律

规定；依法办理纳税申报，暂未发现偷税、漏税、欠税、未按规定履行代扣代缴税

款义务或其他违反有关税收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情形，暂未出现因违反有关

税收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而被税务机关处罚的情形，与主管税务机关

暂未发生涉税争议。 

11. 株洲天微 

根据天元区国税局于 2017 年 2 月 16 日出具的《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

株洲天微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今暂未发现有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

的记录。根据天元区地税局于 2017 年 2 月 17 日出具的《证明》，株洲天微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今 ，暂未有因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而受到税务行政处罚的记录。 

12. 展芯半导体 

根据荷塘区国税局于 2017 年 2 月 16 日出具的《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

截至 2017 年 2 月 16 日，展芯半导体暂未有违法违章记录。根据荷塘区地税局于

2017 年 2 月 13 日出具的《证明》，展芯半导体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今，模范遵

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依法纳税，其执行的税种、税率

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办理纳税申报，暂未发现偷税、漏税、欠税、未按规定履行代

扣代缴税款义务或其他违反有关税收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情形，暂未出现因

违反有关税收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而被税务机关处罚的情形，与主管

税务机关暂未发生涉税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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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纳税申报表、发行人的陈述以及相关税务机

关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依法纳税，不存在违反

税收法律法规而被税务部门行政处罚的记录。 

九、 发行人的环境保护情况 

根据株洲市环境保护局荷塘分局于 2017 年 2 月 23 日出具的《证明》，宏达电

子环保审批手续完备，自 2016 年 10 月 1 日至今，严格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法

律、法规从事生产经营，未曾出现环境污染事故和环境违法行为，无因违反环境法

律、法规、规章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根据本所律师走访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核查，截至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能够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组织产品生产、经营活动，不存在因环境保护问题而被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给

予行政处罚的行为，也不存在正在进行的或尚未了结的因环境保护问题而受到行政

处罚的情形。 

十、 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 

根据对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走访及发行人的声明和承诺，并经本所核查，截

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持有发行人 5%以上（含 5%）

股权的主要股东及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

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十一、 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金杜认为，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未发生影响发行人本次发行的重大不利事项。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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